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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上海市第一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置
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一、射箭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

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射程：从箭靶黄心到地面的垂直点至起射线外沿（含线宽）的距离不少于 8m；

2. 室内射箭学员站立起射线的距离应保证不少于 0.8m 的间距。室外射箭学员站立起

射线的距离应保证不少于 0.9m 的间距；

3. 起射线、发射位置、候射线标识明显，并有相应的靶位号；

4. 室内射箭馆箭靶后、靶墙两侧及上下应有防护墙或挡板等防止箭支穿透、反弹的

措施。视室内场地规模在场地周围设立隔离栏，隔离栏到靶线两端的距离不少于

10m，到候射线的距离不少于 5m；

5. 室外射箭场地箭靶后应有足够高的靶挡，防止箭支穿透、反弹的拦网、垄坡或类

似装置（非篱笆或可穿透的围栏）。根据射箭距离的不同应设有适宜的落箭缓冲区，

最边缘箭靶外侧应设不少于20m的安全距离或等效安全防护措施，并有安全警示标识；

6. 应至少设置 2 根箭道；

7.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8. 室内射箭馆水平照度应不低于 100lx；

9.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10.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面

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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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8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教学提供弓箭器材及相应护具（如护指、护臂等）；

2. 应配备射箭所需用的箭靶、靶架、环靶、靶号牌、标识牌，每个箭靶应固定在靶

墙上或有与之配套的靶架；

3. 射箭器具有专门的存放处，避免散落；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

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据存

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射箭场地中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不得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且射箭场地各

组之间、每个射程之间应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

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射箭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

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射箭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中国射箭协会、上海市射箭协会颁发的大众射箭教练员等级证书；

3. 有射箭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射箭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射箭协会或者上海市射箭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射

箭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

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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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

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

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

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

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射箭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培

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

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

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

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6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名

执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16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

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上

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射箭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

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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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羽毛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羽毛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 1 片如下场地：

(1)单打场地：长 13.4m、宽 5.18m；

(2)双打场地：长 13.4m、宽 6.10m；

2. 场地线颜色应为白色、黄色等易辨别的颜色，线宽为 40mm，应包含在场地的各个

区域之内；

3. 场地缓冲区宽度边线外尺寸不少于 1.2m,端线外尺寸不少于 1.5m,两片场地间距不

少于 0.9m；

4. 室内或半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7m；

5.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8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羽毛球、球拍、球车、标志物、辅助教学器具、网柱、球网、休息

椅等；

2.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据存

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地应

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的要求，

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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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无

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羽毛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

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羽毛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羽毛球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3. 国家体育总局或中国羽毛球协会颁发的初级以上教练证，中国羽毛球协会颁发的

大众教练 C 级以上证书，上海市羽毛球协会颁发的业余教练 E 级以上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羽毛球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由中国羽毛球协会或者上海市羽毛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

发的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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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羽毛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

门、上海市羽毛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名；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1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上课

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羽毛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

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课

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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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篮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篮球项目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并根据学员年龄段选配适用的场地实施

培训：

(1)13岁以上：场地长23.5m-28.5m、宽14.5m-15.5m，开展8名以下学员的小组训练的，

可以使用前述标准篮球场的一半，或者一片长 10.5m-11.5m、宽 14.5m-15.5m 的三

对三标准篮球场；

(2)11 岁-12 岁：场地长 23.5m-28.5m、宽 12.5m-15.5m；

(3)7 岁-10 岁：场地长 14.5m-15.5m、宽 11.5m-12.5m；

(4)6 岁以下：场地长不少于 12m，宽不少于 7m；

2. 以上尺寸包含划线宽度（即划线外侧）；

3. 开展 8岁以下的学员篮球项目培训，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5m；开

展 9岁以上的学员篮球项目培训，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6m；

4. 场地周围应设有不少于 2m 的缓冲区，在边线 2m 以内有墙或柱等障碍物的，应用

软性材质包裹，包裹高度不低于 1.6m；

5. 场地应平坦、无障碍物，一般为木质地板或塑胶材质地板；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面

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13 岁以上青少年篮球培训：

(1)场地两端各设有一副标准篮球架，球篮距离地面 3m-3.1m；

(2)开展不超过 8 名学员的小组训练的，在球场的一端设置一副标准篮球架；

(3)篮球：6 号或 7号标准尺寸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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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8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2. 12 岁以下少儿篮球培训：

(1)符合小篮球规则要求的球篮和篮板的高度：

a.11 岁-12 岁：球篮距离地板 2.7m-2.8m；

b.9 岁-10 岁：球篮距离地板 2.55m-2.65m；

c.7 岁-8 岁：球篮距离地板 2.3m-2.4m；

d. 6 岁以下：可以设置距离地板更低的球篮。

(2)篮球：

a. 9 岁-12 岁：5 号标准尺寸篮球；

b. 8 岁以下：4 号标准尺寸篮球。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据存

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地应

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的要求，

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篮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

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篮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篮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篮球协会 E级以上教练员资格证书、上海市篮球协会初级以上教练员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篮球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篮球协会、上海市篮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国际篮球联合会会员国家和

地区颁发的一级以上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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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3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篮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

篮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8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

执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36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上课

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篮球运动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和

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课

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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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足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一片如下场地：

(1)11 人制足球场地：长度（边线）90m-120m、长度（球门线）45m-90m；

(2)7/8 人制足球场地：长度（边线）45m-75m、长度（球门线）28m-56m；

(3)5 人制足球场地：长度（边线）25m-42m、长度（球门线）16m-25m；

2. 以上尺寸包含划线宽度（即划线外侧）；

3.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

4. 足球场周围应有不少于 1m 的缓冲区，笼式足球场应布置有一定强度、框架均匀完

整的围网，高空笼式球场的围网高度不低于 4m，且围网整体应无破损、确保安全；

5. 场地应平坦、有弹性，硬度适宜、无障碍物；

6. 室内足球场全天或室外足球场夜间的水平照度不低于 150lx；

7.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8.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面

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5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标志杆、标志桶、标志盘、战术板、分队背心、移动式小球门和球网

等训练器材；

2. 足球的材质、气压等须符合质量标准，在训练中，原则上每人 1 个足球。13 岁以

上使用 5 号球，6岁-12 岁使用 4 号球，5 岁以下使用 3 号球；

3. 学员须穿足球鞋、戴护腿板（不得穿戴危及自身及他人的装备和饰物）；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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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1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据存

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地应

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的要求，

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足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

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足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足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足球协会、上海市足球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足球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由中国足球协会或者上海市足球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

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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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中国足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足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名；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35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上课

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足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

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课

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 13 —

五、跆拳道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或者

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与

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人身意

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应不小于 100m
2
，且实际教学培训场地短边的长度应不少于 8m；

2.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应铺设跆拳道垫子，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

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3.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4.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4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服务

（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护臀、护胸、护头、护裆、护腿、公共运动护具和公共脚靶；

2. 跆拳道运动垫符合环保、阻燃要求，跆拳道运动垫应保持清洁卫生；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

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应有

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据存

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地应

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的要求，

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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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备

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等内

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毒的

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

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无

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基本能力，

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跆拳道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能

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跆拳道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跆拳道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3. 有跆拳道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4. 中国跆拳道协会、上海市跆拳道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5.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跆拳道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 经中国跆拳道协会或者上海市跆拳道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

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掌握

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相应培训

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

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

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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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培训

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跆拳道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

上海市跆拳道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教育

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丰富

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

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2 人；

2. 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员。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

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礼仪知识、课程设计、专业技能、运动

负荷、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跆拳道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

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课

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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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网球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开展网球项目培训应至少有 1 片如下场地：

(1)标准网球场地：

a. 单打场地：长 23.77m、宽 8.23m；

b. 双打场地：长 23.77m、宽 10.97m；

室内或半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8m；端线和边线缓冲区不少于

2m；

场地中小于 5m 的尺寸，公差 5mm，其他规格尺寸公差应为规定值的 0.1%；

所有划线应为同一颜色，且与面层颜色形成反差，宜为白色；发球中线及端线上

的中点标志线宽度应为 50mm；场地端线宽度应不大于 100mm，其他线宽度应在

25mm-50mm 之间；

(2)短式网球场地长度大于 10.97m、宽度大于 5.49m；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端线和边线缓冲区不少于 1m，仅适用

于开展 12 岁以下学员的培训；

(3)板式网球场地：

a. 单打场地：长 20m、宽 6m；

b. 双打场地：长 20m、宽 10m；

室内或半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6m；

所有划线宽度应为 48mm-50mm 之间；

2.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3.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

面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0m2。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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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8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过渡球（海绵球、红球、橙球、绿球）、网球、网球网、球拍、

球车、标志物、辅助教学器具、网柱、休息椅等；

2. 短式网球培训应使用过渡球、25 寸及以下网球拍开展培训活动；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网球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网球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网球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3. 有网球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4. 中国网球协会 ITF 初级以上教练员资格证书或上海市大众网球教练员初级以上

证书；

5.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网

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 经由中国网球协会或者上海市网球协会教练员专项委员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

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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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4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网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网球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8 人；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16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网球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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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滑冰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应

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任、

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500m
2
；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3m；

3. 冰球、短道速滑培训场地冰层厚度不低于 3.5cm，花样滑冰培训场地冰层厚度

不低于 4cm；

4. 冰面温度不高于-3℃；

5. 冰面应光滑、平整、洁净，不得有影响滑行的裂缝（冰面裂缝宽度不超过 1mm）；

6. 培训场地四周安全防护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1)花样滑冰场地四周必须设有高度不低于 1m 的安全防护设施；

(2)冰球场地四周必须设有界墙，其高度从冰面算起不低于 1.17m。界墙向冰面的

一面平滑、无凸出物，界墙连接处缝隙不超过 3mm。冰球场地的界墙上安装专

用防护设施，其高度不低于 60cm；

(3)短道速滑场地四周必须设有连续的防撞垫，其宽度不少于 0.4m，高度不低于

1.2m，且表面不得有坡度或棱角；

7. 冰球、短道速滑培训场地水平照度不低于 400lx，花样滑冰培训场地水平照度

不低于 600lx；

8.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9.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面积的结果≥2/3）

5
1. 同一培训时间内，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培训的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0m

2
；

2. 同一培训时间内，冰球培训的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1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培训场地应备有滑冰器具和护具，包括但

不限于：冰刀鞋、头盔、手套、护膝；冰球培训场地需另外配有防护网或防护

玻璃、冰球杆、冰球、护肘、护胸、护腿、防摔裤衩、护裆、护颈等；短道速

滑培训场地需另外配有护颈、防切割服；

2. 培训场所需配有防滑走道、保护冰刀的塑胶垫及座椅、扶栏；

3.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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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9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滑冰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

证书；

3. 省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中国滑冰协会、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中国冰球协会

及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花

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滑冰协会、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中国冰球协会或者上海市冰雪运动协

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 21 —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从业

人员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并

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有

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

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冰协会、中国花样滑冰协会、中

国冰球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人；

3. 开展冰球培训的场所应至少配备 2 名冰球执教人员。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花样滑冰应包含落地保护的内容，冰

球应包含防护用具使用的内容，短道速滑应包含防护服使用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滑冰（花样滑冰、冰球、短道速滑）运动中

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 22 —

八、室内模拟机滑雪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室内模拟滑雪场所应配备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的室内滑雪模拟机，且符合以下

技术要求：

(1)滑雪毯的使用面积应不少于 20m
2
，且表面平整、无明显凹凸不平现象；

(2)在便于观察的位置应设有滑雪毯的坡度、运行速度等信息的显示装置。滑雪毯

最大调整坡度应不超过 25°，最大运行速度应不超过 25km/h；

(3)应有易触及的紧急停止装置，其可以是按钮式、拉线式、自动感应式或复合

式等；

(4)应有静止的安全区,滑雪毯两侧应有宽度不少于0.35m的安全区,后方应具有宽

度不少于 0.9m 的安全区,前方应有宽度不少于 1m 的安全区。最大速度不超过

15km/h 的滑雪机的安全区可适当减小；

(5)两侧及后方应有护栏,护栏高度应不低于 1.2m。前方应有扶手,扶手高度应可调

节以适应不同身高使用者,且应设置缓冲装置；

2.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4m；

3. 室内模拟滑雪场所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5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6
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

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于中国国旗。

7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包括但不限于滑雪板、固定器、滑雪靴、滑雪杖、滑雪头盔、护膝、护手；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8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9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0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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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1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2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3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4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5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6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7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8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室内模拟机滑雪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

业（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滑雪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滑雪社会体育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

3. 有滑雪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4. 省级以上体育行政部门、中国滑雪协会及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颁发的教练（员）

等级证书；

5.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滑

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6. 经中国滑雪协会或者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

颁发的教练（员）证书。

19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0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1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2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3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4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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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5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6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7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滑雪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冰雪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8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8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每台滑雪模拟机应至少配备 1 名执教人员，机上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

不得超过 3 名。

29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室内模拟滑雪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

风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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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围棋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2.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3.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4.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

地面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3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围棋棋具；

2. 培训课桌；

3. 教学示范棋板（电子或吸铁）；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3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4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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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5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6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

录，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7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8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19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围棋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围棋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围棋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围棋协会、上海市围棋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或中国围棋协会颁发的

职业五段以上段位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围

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围棋协会或者上海市围棋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

的教练（相当于国内五段以上）证书。

20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1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2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3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4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5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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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6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7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8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围棋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

海市围棋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19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29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名；

3. 同一个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35 人。

30

1. 具备与培训学员年龄、认知程度等相适应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

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围棋对弈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向

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

钟，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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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轮滑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小于 100m
2
，且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5.5m；

2. 地面平坦，滑行区域内无障碍物；

3. 可根据教学要求设置训练设施；

4.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5. 轮滑场地中的柱子等障碍物应用软性材质包裹，室内包裹高度不低于 1.2m，室

外包裹高度不低于 2m；

6. 滑行场地与休息、更衣、换鞋场所之间应用护栏予以隔离；

7. 室内场地全天或室外场地夜间的水平照度不低于 150lx；

8.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9.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头盔、护手、护肘、护膝、轮滑鞋、初学者软垫、桩杯、手套、球杆、球门、

轮滑用球，及各类体能及专项训练道具；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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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轮滑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轮滑教练员系列职称证书；

2. 有轮滑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3. 中国轮滑协会、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4.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轮

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5. 经中国轮滑协会或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

发的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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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中国轮滑协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轮滑运动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轮滑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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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80m
2
，应有一间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6m 的教室；

2. 铺设符合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需求的木质或复合地板，应保持地面平整、

耐磨、防滑、哑光；

3. 墙面应有效隔音，室内背景噪声限值 NR-40；

4.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5.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6.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7.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实际培训场地

面积/培训场所总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每间教室至少有一面安装镜子的长墙，该镜子长度应覆盖墙面长度；

(1)镜子应尽量落地，离地高度不大于 0.2m，有贴脚线的要紧贴贴脚线，高度不低

于 2m；

(2)镜面应张贴警示标志；

2. 教室应有清晰的音响设备；

3. 教室应安装可固定的舞蹈把杆，高度在 0.55m-1.2m 之间；

4.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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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1

培训

场所

设施

设备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

期内的职业（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有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项目专业经历并拥有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2. 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上海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颁发的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

项目的教练员（教师）等级证书；

3.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体

育舞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经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或者上海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

外体育组织颁发的教练（员）（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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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体育舞蹈运动协会培训

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员。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体育舞蹈（国际标准舞）运动中可能存在的

项目运动风险，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 34 —

十二、跳绳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6m；

2. 场地周围应设有缓冲区，缓冲区应保持地面平整，避免危险物品；

3.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2.5m；

4.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5.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6.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1.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跳绳智能计数设备，含智能跳绳（人均一根）及智能计数系统；

(2)个人珠节绳：根据学员年龄配备 2.4m、2.8m 绳；

(3)交互绳：需至少配备 3.6m 珠节绳、4.2m 珠节绳两种；

(4)钢丝绳：根据课程内容、学员水平配备；

(5)胶绳：根据课程内容、学员水平配备；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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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跳绳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业）

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2. 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上海市跳绳协会颁发的教练员等级证书；

3.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跳绳

项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经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上海市跳绳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

颁发的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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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全国跳绳推广委员会、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跳绳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35 人；

2. 每名执教人员每次带教学员不得超过 10 名。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设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跳绳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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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青少年体适能项目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青少年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80m2，实际教学培训场地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8m；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3m；

3.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区，并配有

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应适应青少年培训要求，具有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协调等体适能

训练要素的有关器材，包括但不限于：泡沫轴、瑜伽垫、平衡板、稳定球、敏

捷梯/标志桶、软跳箱、跳绳、弹力带、栏架、小哑铃；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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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青少年体适能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

（专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体育类教师资格证书；

2.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颁发的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等级证书、上海市健身

健美协会颁发的青少年体适能教练员等级证书、上海市体能协会颁发的青少年

体能教练员等级证书；

3.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青少

年体适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经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上海市体能协会专业水平

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相关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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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上海市健身健美协会、上海

市体能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18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有

2 名执教人员；

2. 同一片场地同时培训的人数不得超过 36 人。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青少年体适能运动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

应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钟，

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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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幼儿运动项目（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

专业性标准说明性材料

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

培训

场所

基本

信息

应具备可长期使用的满足幼儿运动及培训需要的运动场地：

1. 使用举办者自有场地；

2. 以租赁场所办学的，应当与场所产权所有人或者其受托人依法签订租赁合同

或者委托、承包协议，租赁或者使用期限自申请办学之日起不少于 1 年；

3. 租赁、委托、承包场地的合同或协议须明确到双方约定区域的最小单位及时段。

2

应具备符合以下要求的安全场所：

1. 自有场地的机构应有安全防范、设施设备安全维护、人身意外伤害处理等制度；

2. 利用非自有场地开展培训活动、临时实施特定环节的培训或相关活动的机构

应与业主或其委托管理方签订明确场地安全防范责任、设施设备安全维护责

任、人身意外伤害处理机制的协议或合同。

3

1. 培训场所面积不小于 70m2，实际教学培训场地短边的长度不少于 6m；

2. 室内场地实际教学培训场地层高不低于 3m；

3. 水平照度不低于 100lx；

4. 任何设施应有预防尖锐、突出、卡陷、撞击造成危险情况的措施；

5. 室内场地应设置温度调节、通风装置，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流通。

4
实际教学培训场地面积不少于培训场所使用面积的 2/3。（体育教学培训场地面积

/培训场所面积的结果≥2/3）

5 同一培训时段内，学员人均面积不小于 5m
2
。

6

设施

设备

应具备配套服务区及设施，至少包含健康监测区、（接待）等候区、更衣（换鞋）

区，并配有服务（从业人员）信息公示牌及物品存放设施。

7

室内场地应在实际教学培训场地显著位置悬挂中国国旗，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法》：国旗不得倾斜、破损，场地内悬挂其他旗帜不得大于、高于、显著

于中国国旗。

8

应根据培训内容和规模具备以下培训器材和设备:

1. 应符合《幼儿园玩教具配备基本标准表》等有关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跑跳

障碍、四级跳软箱、平衡/体操垫、海绵平衡木、敏捷梯、攀岩墙组合；

2. 以上设施及器材应符合国家或行业标准相关要求。

9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安全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和特殊要求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

警示，包括但不限于年龄提示、适用人员、使用方法、运动风险等。

10
应配备常规医疗急救药品及设备，包括消毒包扎药物材料等，且急救药品和器械

应有明显标识，便于取用。

11
应在教学培训场地、出入口等公共场所安装视频监控，确保图像清晰，并配备数

据存储设施，视频信息保存时间不少于 30 天。

12

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场地开展两项及以上体育项目培训时，每个项目实际使用的场

地应满足该运动项目对该场地的专业性要求，并满足本表第 5 点中人均最小面积

的要求，且各项目之间设有连续性隔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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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13

基本

情况

章程

与

制度

管理

应建立培训机构管理制度，包含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

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防疫管理制度。

14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含突发事件应急人员、职责、处置流程、处置方法

等内容，每年演练不少于二次。

15
应根据培训频次、规模对公共用品、场地设施定期进行清洁、消毒，有清洁和消

毒的记录。

16

组织

机构
校长

校长（即营利性机构的经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的行政负责人）应具有 5 年以上教

育（含体育教育）管理经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

17
1/3 决策机构成员应具有 5 年以上教育（含体育教育）教学经验，无故意犯罪记录，

无教育、体育领域不良从业记录，非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者。

18

校长以及执教、教研、辅助人员应掌握青少年体育教育教学规律，了解未成年人

的身心发育特点和身体素质敏感期的发展规律，具备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的

基本能力，并具有相应的培训记录或证书。

从业

人员

培训

人员

19 机构专职执教、教研人员不少于机构执教、教研人员总数的 50%。

20

执教、教研人员应当具备与所开展幼儿运动项目相匹配且在有效期内的职业（专

业）能力证明，至少具有以下证书之一：

1. 体育类、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

2. 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颁发的幼儿运动指导师、亲子运动指导师等级证书；

3. 经省级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颁发的幼儿

运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4. 经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专业水平转换认可的境外体育组织颁发的幼儿运动

教练（员）证书。

21 不得聘用中小学、幼儿园在职教师。

22 应无纳入“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黑名单”管理的人员。

23
1. 不得聘用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人员；

2. 不得聘用有性侵等违法犯罪信息的人员。

24

1. 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其应具有合法有效的签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

人工作许可证》；

2. 不得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

25

安全

管理

人员

1. 应有必要的安保设施，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专（兼）职安保人员，

并掌握治安、消防等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熟练使用通信、治安和消防器材，

有相应培训记录或证书；

2. 应根据自身规模配备不少于 1 名经过培训并获得急救证书的人员（配备 AED

设备的机构还应对急救人员进行 AED 操作的培训）。

26 承诺
应向社会、培训对象公开作出书面承诺，从业人员招用符合《校外培训机构从业

人员管理办法（试行）》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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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项目要求

27

培训

内容

和

计划

培训

材料

应具备科学、完整的培训课程体系和内容。

28
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开展学科类培训，培训内容中不得包含与学科类培训相关的

内容。

29

1. 培训材料应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试行）》各项规定，境外

培训材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 可以选用以下 3 种类型的培训材料：

(1)境内正式出版物；

(2)列入省级以上体育部门、上海市青少年体育协会培训材料清单的；

(3)自主编写并经审核通过的。

3. 自主编写的培训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并提交相应材料进行审核：

(1)编写审核及选用备案等流程及记录；

(2)编写研发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b.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熟悉中小学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从事

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3 年及以上；

c. 具备本表第 20 点要求的专业能力证明；

d. 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形象，无失德、失信、违纪、违法等不良

记录；

(3)审核人员除应符合编写研发人员的要求外，还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较

丰富的相关教育或培训经验；

(4)向社会、培训对象作出承诺或公示：培训材料符合《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

理办法（试行）》第七条、第八条的要求。

30

培训

计划

1. 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0 人，超过 10 名学员的培训应至少配

有 2 名执教人员；

2. 每班次至少配备 1 名专职执教人员。

31

1. 具备明确的培训计划，应当包含培训内容、培训班次、项目特点、招生对象、

培训进度、培训时间（课时）、培训师资；

2. 具备明确的培训教案，应当包含教学大纲、课程任务、专业技能、运动负荷、

上课人数、教学方式、安全教育的内容；

3. 首节培训课应安排安全教育，对于幼儿运动中可能存在的项目运动风险，应

向学员和监护人充分告知，保存告知记录；

4. 线下培训机构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培训每课时不得超过 30 分

钟，课程间隔不得少于 10 分钟，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1:00。


